	機關全銜全月未滿71小時（70小時以下）專案加班請示單（教育局所屬機關學校適用）

	加班事由
	擬加班月份與
當月最高加班時數
	加班人員

職稱、姓名

（如本表不敷使用，請附名冊）
	開支科目
	備     考

(請註明加班補休或以簽到退方式申報加班；適用勞基法人員遇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加班，並註明加班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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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
	人事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首長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附件2-2

備註：
一、每人上班日加班超過4小時，放假日及例假日超過8小時，每月合計加班時數於20小時(含)以內者，依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教職員工出差加班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由各機關學校首長決行。

二、每人全月合計加班時數於21小時至70小時者，由本府各一級機關及各區公所自行核定，其所屬機關學校應層報各該一級機關核定。
三、另為避免有浮報加班之情事，員工加班應事前申請，各核定權責機關學校應切實嚴格審核，每次核定期間以1個月為限；如遇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致無法於事前申請，應於事件發生後1個月內儘速依規定程序報核；至適用勞基法人員，應優先依該法之規定辦理。
